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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北农业大学 

关于仪器报废处理的有关规定 

  

仪器设备报废处理工作是仪器设备进行周期管理中的最后一个环

节，报废处理的管理，是仪器设备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 

一、属于下列情况之一，不准报废 

1、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且无法修复、但尚未做处理意 

见者； 

2、仪器设备使用年限虽久，但仍能使用，且不影响教 

学质量者； 

3、仪器设备长期未用，性能不详者； 

4、仪器设备购置后，因规格、型号或性能不适，责任 

未查清者； 

5、仪器设备失踪后，原因责任未查明落实者。 

凡属后两种情况，应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二、仪器设备报废报批程序 

1、设备报废由使用单位提出申请，并按规定填写《仪器设备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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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废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，所在院、处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技术鉴定，院、

处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后，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。 

2、单价 800 元以下并且批量总价不超过 1 万元的设备或按国家规

定强制报废的设备（如机动车辆），或特殊情况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主

管领导在《仪器设备回收报废申报表》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国有资产管理

处公章。 

3、单价 800元以上或单价小于 800元但批量总价超过 1万元（含 1

万元）的设备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专家组审议。 

4、学校成立教学科研设备和一般设备两个报废设备专家鉴定小组，

每组 20 人，一般情况下，每学期各组织一次鉴定会，每次人数不得少

于 7人，召集单位为国有资产管理处。 

5、专家小组审议通过并签字后，《仪器设备回收报废申报表》上国

有资产管理处主管领导应签署意见并加盖国有资产管理处公章。单价 5

万元（含 5万元）以上设备需报主管校领导批准。 

6、国有资产管理处按照河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有关规定填写表格

和文件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，由校长办公室行文报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审

批，批复后，设备方可报废。 

7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除上述几点外，还要执行《河北农业大学仪

器设备管理办法》中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报废设备的处理 

1、设备报废后，设备和《仪器设备回收报废申报表》一同交回国

有资产管理处，国有资产管理处从微机数据库中对该记录进行清除并撤

除其卡片。《仪器设备回收报废申报表》返给设备原使用单位一份，其

余两份由国有资产管理处保存。 

2、报废设备集中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库房，除国家明文规定的设备

（如机动车辆）要按照国家规定上交有关部门外，其他报废设备国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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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处会同财务处一同处理。所收款项充入原经费。 

3、报废仪器设备在处理前，对已不能修复或无修复价值的，教务

处仪器修理室可对有用部件进行拆卸，作为修理配件。 

4、设备报废后，国有资产管理处要向学校财务处和省国有资产管

理局报固定资产减值。 

四、报废设备的捐赠 

1、未报废的设备一律不许捐赠。 

2、报废物品向外捐赠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，危险 

品或有安全隐患物品严禁捐赠。 

3、已报废的设备捐赠应按以下程序： 

（1）、要求捐赠的单位必须写出书面申请并加盖单位公章。 

（2）、国有资产管理处主管领导同意后，报请主管校领导批准。 

（3）、主管校领导同意后，双方（国有资产管理处和受捐赠方）经手

人要在《河北农业大学物资设备调拨单》一式三份上签名并加盖双方单

位公章。 

（4）、以上手续办完后，方能把设备交给受捐赠方。 

4、有主管校领导签字的书面申请和《河北农业大学物资设备调拨单》

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存档备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农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五年七月十六日 

   


